关于《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加强农村供水管理，巩固和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倡导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依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5〕353号）等文件要求，结合盘龙区区情实际，按照政府制定价格管理程序，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会同盘龙区水务局开展了本次定价方案的起草工作。
二、起草过程
1.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会同盘龙区水务局前期对大石坝水厂、大石坝水库进行现场调研，区发展改革局、滇源街道办事处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上级发展改革、水务部门关于农村供水工程供水成本组成的相关要求，委托云南华畅天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大石坝水厂供水成本进行成本测算，并出具成本测算报告，为定价提供数据基础。
2.依据政策情况
按照《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相关要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云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云南省政府令第220号）《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委托第三方参与成本监审管理办法>的通知》（云价成本〔2018〕98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农村供水价格管理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5〕353 号）《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昆政发〔2020〕8号）《昆明市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 昆明市盘龙区水务局 关于印发<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供水工程水价定价机制>的通知》（盘发改〔2020〕15号）等政策文件为指导，形成《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 
3.征求意见情况
2026年3月11日，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盘龙区水务局组织召开了《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广泛征求意见会，本次会议征求了相关部门、街道及部分群众代表的意见。2026年3月17日，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盘龙区水务局组织召开了《昆明市盘龙区大石坝水厂农村人饮工程水价定价方案（试行）》专家论证会，本次会议邀请了法律专家、水利行业专家、滇源街道分管领导及部分群众代表。结合广泛征求意见会、专家论证会上的意见建议，盘龙区发展和改革局再次对定价方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
根据大石坝水厂供水成本测算结果，统筹考虑供水工程的持续利用，促进节约用水，片区发展生产受限，居民收入来源不多等实际情况，大石坝水厂供水工程按照“补偿成本、促进节约、公平负担、政府保障”的原则，参考昆明市主城区居民生活用水收费标准，实行分类水价。
（二）定价标准
对大石坝水厂供水工程供水价格实行分类水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行业用水三类。
1.居民生活用水价格
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农村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综合听取社会意见、覆盖片区水资源稀缺程度、用水户现行水费负担等情况，考虑弥补供水成本的同时，不显著增加群众用水负担和鼓励节约用水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实行定额内优惠用水定额外阶梯水价，具体如下：
第一阶梯：按照《云南省用水定额》（云水发〔2019〕122号）文件精神，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为100L/人*d，人均用水量在100L/d（含100L/d）以内的，给予定额水量内优惠用水，执行终端价格为1.6元/m³。
第二阶梯：人均用水量在100L/d以上的部分，按照供水成本收取水费，执行终端价格为2.4元/m³。
2.非居民用水价格
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商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消防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等，对农村非居民用水实行分类别水价，具体如下：
第一类别：公共服务机构用水。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区居（村）委会公共服务单位、干休所、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用水，农村消防用水，学校、幼儿园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上述机构用水执行终端价格为1.6元/m³。
第二类别：其他机构用水。包括从事各类生产、经营的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用水。上述机构用水优先保证人饮、生活用水，厉行节约生产经营用水，根据其从业人员数量核定用水量实行阶梯水价，具体如下：
第一阶梯：按从业人数计算，人均用水量在100L/d（含100L/d）以内的，给予定额水量内优惠用水，执行终端价格为1.6元/m³。
第二阶梯：按从业人数计算，人均用水量在100L/d以上的部分，按照供水成本收取水费，执行终端价格为2.4元/m³。
3. 特种行业用水价格
特种行业用水包括洗车、洗浴、足浴行业用水，对特种行业用水执行终端价格为20元/m³。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结合大石坝水厂供水工程设计和建设功能均为解决片区人畜饮水和居民日常生活用水问题，本次定价不涉及农业灌溉用水。
2.对低收入家庭居民户、残疾人员、特殊困难群体，凭相关部门认定的文件资料，对第一阶梯用水量内的居民生活用水给予减免50%水费。第二阶梯用水量部分，不予减免。
3.本次定价不含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
4.用水户分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休所、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救助站管理机构、学校、幼儿园、村（居）委会集体用水户等，村（居）民按户口纳入村（居）委会集体用水户管理。
5.鉴于大石坝水厂之前尚未标准化运维管理，相关成本数据还不完善，本次定价先行根据成本测算结果制定试行收费标准，试行期两年，两年后将根据完善的成本数据开展成本监审，制定正式收费标准。
6.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四、其他说明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有意见和建议，可在公示期内通过相应方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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